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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南 省 财 政 厅

海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全省 2024 年度
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网络

培训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预算部门，各市县财政局，各有关单位及会计人员：

为规范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，不断提高我省会计专

业技术人员综合素质，根据《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

印发〈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〉的通知》（财会

〔2018〕10 号）和《海南省财政厅 中共海南省委人才发展局

关于印发〈海南省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实施办法〉的通

知》（琼财会〔2018〕1869 号）精神，现将我省 2024 年度会

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（以下简称继续教育）网络培训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继续教育人员范围

（一）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且在我省工作的会计人员、

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且具有海南省户籍或在海南居住的待业

人员、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且具有海南省学籍的在校生、不

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但在我省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。以上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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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统称为会计人员。

我省实行会计集中核算的行政事业单位的报账员（报账会

计）属于上述会计人员范围。

会计人员应当自从事会计工作或取得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的

次年起参加继续教育，既从事会计工作又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

格的，按照从事会计工作年度和取得会计专业技术资格年度孰

早原则确定继续教育开始年度。

（二）在“海南省会计管理服务平台”完成海南省会计人

员信息采集并审核通过。

二、继续教育内容及学分

（一）培训内容：分为公需课程和专业课程。公需课程包

括会计人员应当普遍掌握的法律法规、政策理论、职业道德、

技术信息等内容。专业课程包括会计职业道德、会计法治、会

计改革与发展等专业通识，企业财务会计、政府及非营利组织

会计、农村会计、管理会计、内部控制、财务管理、税收实

务、会计信息化等专业核心知识，以及可持续信息披露、审计

基础、金融基础、财经相关法规、其他财会财经热点等专业拓

展知识课程。

结合会计人员工作岗位和会计职称层级，会计人员继续教

育专业科目重点学习内容分为初级、中级、高级学习内容，会

计人员可结合自身实际和工作需要选择相应课程。

（二）年度培训学分总分应不少于 90 学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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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继续教育网址

会计人员登录“海南省会计管理服务平台”（网址：

http://d-mof.hainan.gov.cn:8090/ach）继续教育模块，选择

培训机构和培训年度及课程后，参加网络继续教育培训。

四、继续教育时间

2024 年度继续教育网络培训时间为：2024 年 8 月 22 日至

2025 年 8 月 30 日，请及时登录网站学习。

五、有关说明

（一）2024 年度继续教育网络培训提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

和东奥会计在线两个机构的课件供学员选择，学员正式选课前

都可先试听，但每年度只能选择一个网校学习并完成所有学

分。学员培训费用由省财政厅统一结算。

（二）学员如果选择参加面授培训，相关事宜按照《海南

省财政厅关于开展海南省 2023—2024 年度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

续教育面授培训有关事项的通知》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鼓励会计人员积极参与财政部、省财政厅等部门组

织的各类继续教育学分抵减竞赛、培训和答题等活动。

（四）继续教育其他未尽事宜可咨询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会

计管理机构，联系方式可在“海南省会计管理服务平台”“联

系我们”栏目查询。

http://d-mof.hainan.gov.cn:8090/ach）继续教育模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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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财政厅

2024 年 8 月 14 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
